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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出境應法官保留嗎？ 
—以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為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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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小結 

 

一、前言 

   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執行處成立後，善用行政執行法賦與之執行手段，累計

至 95 年底徵起金額高達新台幣（下同）1133 億元1，惟也引起外界對於行政執行

法給予行政執行處關於拘提、管收、限制出境等對人執行手段之妥適性加以討

論，其中拘提、管收於釋字第 588 號解釋公布，完成修法程序後，外界對於拘提、

管收程序之質疑，已獲得解決。目前，外界討論的焦點即集中在行政執行處限制

義務人2出境之權限，是否應回歸法院，本文擬先就限制出境涉及義務人之基本

權利性質為出發，次就現行刑事訴訟法、稅捐稽徵法對於限制出境之決定機關是

否採行法官保留之方式，檢討行政執行法賦予行政執行處限制義務人出境之權

限，是否有回歸法院之必要，祈本文之討論，能對減少外界之疑慮。 

二、限制出境涉及基本權利之性質 

    限制義務人出境，影響義務人之基本權利究係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之人身自由

抑或是第 10 條之遷徒自由，恐係限制出境是否應法官保留之根本問題3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網站，網址：www.tpk.moj.gov.tw/mp.asp?mp=030，造訪日期：96 年 12 月

19 日。96 年度至 11 月止，徵起金額約 221 億元，即行政執行署、處成立後，至 96 年 11 月止，

總計徵起金額達 1354 億元，參法務部網站，網址：www.moj.gov.tw/mp.asp?mp=001，造訪日

期，96 年 12 月 24 日。 
2 本文討論對於義務人限制出境，均包括行政執行法第 24 條所列各款之人，合先敘明。 
3 限制出境涉及義務人之基本權利，除人身自由、遷徙自由外，可能尚有財產、工作、人格發展、

表現自由等基本權利，參李震山著，警察法論—警察任務編，正典出版文化公司，2002 年 10
月，頁 328。本文限於篇幅，擬不一一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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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人身自由 
    限制義務人出境是否為限制義務人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之人身自由？按憲法第

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

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

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，拘禁，審問，處罰， 得拒絕之。」即所謂憲法

上人身自由權之保障，憲法就人身自由之保障所著重者，主要在違反當事人意

願，而將之留置於一定處所，因此，人身自由遭受侵害，非指身體本身遭受侵害，

或遷徙自由遭受侵，而係積極的行動自由遭受侵害4。而所謂「逮捕」，係指以強

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，例如拘提，至於「拘禁」則指拘束人身之自

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而言，例如羈押、管收、收容、留置等。其中，逮捕得

由法院、檢察機關、警察機關為之；拘禁則採取法官保留之方式5。據此，限制

出境，似非在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人身自由保障之範圍內。 
（二）遷徙自由 

限制義務人出境是否為限制義務人憲法第 10 條之遷徒自由？所謂之「遷徙

自由」，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 443 號解釋中認為：「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

及遷徒之自由，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，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，且有

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。」，又大法官於釋字第 454 號解釋理

由書中更明白指出，「憲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

有自由設定住居所、遷徙、旅行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。」由上開司法院大法

官解釋中，可得知，限制出境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係屬於憲法第 10 條之遷徙

自由6。 
其次，憲法第 10 條對遷徙自由之保障，僅規定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」，

未如人身自由之保障，憲法第 8 條第 1 項已明文規定保留由法院或檢察機關、警

察機關為之，因此，由憲法角度觀之，憲法對義務人遷徙自由之限制，並無採取

法官保留之意旨。 
是以，限制義務人出境，係涉及憲法第 10 條遷徙自由之保障，而非憲法第

8 條第 1 項之人身自由，進而限制義務人出境之決定機關及程序應不受憲法第 8
條第 1 項之拘束。 
 

三、現行法律對限制出境之規範 

（一）刑事訴訟法是否採取法官保留 
    刑事訴訟法就有關被告限制出境，有決定權之人，分別為法官、檢察官，例

如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規定，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，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有覊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參李震山著，論行政管束與人身自由之保障—兼論警察盤查權，收錄於氏著，人性尊嚴與人權

保障，元照出版公司，2001 年 11 月，頁 228-231。 
5 參釋字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。 
6 參葛克昌著，限制出境制度之實務研析，翰蘆圖書出版公司，2003 年 7 月，頁 19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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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而聲請羈押之必要者，得命限制住居7，又如同法第 101 條之 2 規定，被告

經法官訊問後，雖有羈押事由而無覊押之必要者，得逕命限制住居。 
    由此可知，嚴格強調正當程序之刑事訴訟法，就被告之限制出境，亦未採取

法官保留之方式。 
 
（二）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是否合憲 
    為保全稅捐，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達

一定金額者，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，限制其出境；

其為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。但其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

其實施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行政院復依上開授權，於 73 年 7 月 10 日修正發

布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，其中第 2 條規定，欠繳

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新台幣（下同）50 萬元以上，營利事

業在 100 萬元以上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報請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8限

制該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。 
上開辦法就義務人欠繳一定金額以上，即得報請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國

及移送署限制義務人或其負責人出境，是否符合憲法第 10 條遷徙自由保障及第

23 條之比例原則，曾經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，復經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

345 號合憲解釋9。應再說明者，大法官於釋字第 345 號解釋中，並未質疑，由財

政部函請限制出境，有違憲法第 10 條遷徙自由保障。換言之，大法官應係肯定

由財政部為限制出境之決定機關符合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遷徙自由之本旨。 
 

（三）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是否合理 
    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係行政執行處為限制出境之依據，依該條項規定：

「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，限制履行，並得

限制其住居：一、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，故不履行。二、顯有逃匿之虞。三、就

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。四、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，對於執行

人員拒絕陳述。五、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，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。六、經合

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。按行政執行處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刑事訴訟法雖係規定限制住居，實已包含限制出境。參最高法院 79年度台抗字第 476 號刑事

裁定：「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屬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第 1項第 1款具保處分

之範圍，應由事實審法院決定之。」最高法院 85年度台抗字第 409 號刑事裁定：「限制被告出

境，僅在限制被告應居住於我國領土範圍內，不得擅自出國，俾便於訴訟程序之進行，較之限

制居住於某市某縣某村，其居住之範圍更為廣闊，是『限制出境』與『限制住居』名稱雖有不

同，然『限制出境』仍屬『限制住居』之處分。」 
8 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之業務，移撥 96 年 1 月 2 日成立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送署，詳參內政部

入出國及移民署網站，網址：http:www.immigration.gov.tw/aspcode/menu11.asp，造訪日期 96
年 12 月 24 日。 

9 惟亦有學者認為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及其授權訂定之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

人出境實施辦法」未先採取其他對物之保全行為，即採行對於人之限制出境，非最後手段性，

不符合比例原則要求。參李震山著，警察法論—警察任務編，正典出版文化公司，2002 年 10
月，頁 326-3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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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假扣押、假處分之裁定與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、3 項同為保全程序外，均屬

終局執行程序，因此，行政執行法制訂時，就限制出境之要件，未採取稅捐稽徵

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，達一定金額即得限制出境，而係仿照強制執行法第 22
條規定，義務人具備一定情事時，執行機關方得限制住居10，是以，行政執行處

得否將義務人限制出境，應判斷義務人是否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

情形之一，以及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，至於義務人滯欠金額之多寡，充其量僅為

裁量因素之一。 
    有關上述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限制出境之決定機關為行政執行處，學

者有認為，刑事案件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2，以司法判決限制被告出境，

此種限制出境，屬於司法裁量，符合「法官保留原則」，事件較輕之行政執行事

件，反而在程序上更為直接、完全委由各該行政執行處以「限制住居」變更為「限

制出境」，其間並無透過第三者審查之機制，而主張行政執行法應另有特別規定，

例如透過行政執行署統一審議或司法機關之審查作出決定11。惟本文見解認為，

首先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3、454 號解釋認為，限制出境，係涉及人民憲法

第 10 條遷徙自由之保障，除有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之限制外，

並不適用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人身自由之剝奪，須保留由法官決定之規定。其次，

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 345 號解釋，亦肯定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，以

達一定金額，財政部即得將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限制出境之合憲性。復次，現

行刑事訴訟法就有關限制被告出境，具有決定權之人，除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

2 由法官具有決定權外，同法第 93 條，亦授與檢察官限制出境之決定權，因此，

上開學者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係採取法官保留原則，應有所誤解，進而據以推論

事件性質較輕之行政執行事件，行政執行法應修正為限制出境應事前透過司法審

查決定，亦應有討論空間。 
另外，有論者以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及其授權訂定之辦法，財政部得

限制出境之金額至少應滯納達新台幣 50 萬元，行政執行案件滯欠金額常未達 50
萬元，行政執行處仍加以限制出境，質疑行政執行處濫用限制出境之權限，有違

比例原則。其實，類似的爭議德國 1975 年曾就該國秩序罰法第 96 條以下，適用

小額罰鍰事件亦得管收，是否有違德國基本法法治國原則、比例原則及一事不二

罰原則，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聲請違憲審查，嗣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76 年 11
年 9 日作成合憲性判決12。是以，本文認為，在德國縱使對於滯納小額罰鍰，進

行管收，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相對於管收係人身自由之剝奪，限制出境屬較輕的

遷徙自由限制，因此，行政執行處對於符合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情

形之一，且有限制出境必要之小額義務人加以限制出境，亦不當然因滯欠之金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雖規定為「限制住居」，惟應包括以國境為範圍之限制出境，參李

惠宗著，行政法要義，元照出版公司，2007 年 2 月，頁 526。 
11 相關討論參蔡震榮著，金錢給付義務與限制出境，律師雜誌，2004 年 12 月，頁 37。 
12 有關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976 年 11 月 9 日「違反秩序罰法第九十六條強制管收規定之合憲性」

判決，收錄於德國聯判憲法法院裁判選輯（十一），司法院印行，2004 年 10 月，頁 1-7。其案

例事實為德國科隆市最高行政首長對於 15 件分別課處 5 至 300 馬克罰鍰之確定裁決事件，於

進行徵收而未獲繳納之後，向管轄的科隆地方法院請求對當事人下強制管收命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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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數額較少，而違反比例原則。 

四、小結 

    綜上，本文認為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授予行政執行處對於符合該條項

各款情形之一且有限制出境必要之義務人，限制義務人出境，與憲法第 10 條遷

徙自由之保障及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尚無牴觸。因此，現階段

有關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為之限制出境，應無法官保留之

必要。惟行政執行處在辦理執行案件適用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時，應有強

制執行以「對物執行為原則、對人執行為例外13」之體認，倘義務人尚有財產可

供執行，宜先選擇執行義務人之財產，除發現義務人有逃匿之情事外，不宜在義

務人財產尚未執行完畢前，即以義務人已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情

形，將義務人限制出境，唯有如此，限制出境之行為始符合比例原則最後手段性

之要求，亦可減輕外界對行政執行處濫用限制出境權限之疑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參楊與齡著，強制執行法論，2005 年 9 月，頁 11。 


